
公司管治報告

14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報亨 達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公司管治實務

本集團致力於不斷透過採納及實施公司管治實務加強公司管治。董事會（「董事會」）於截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

《企業管理常規則守則》（「守則」）內所列載之全部守則條文，惟下文詳述對守則條文A.2.1及A.4.2之遵

守除外。

董事會

董事會是本集團之最高決策機構，全面負責本集團之領導及管控。董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四次，

會上討論及解決重大事宜。臨時董事會會議於需要時召開。二零零五年年內，總共召開十二次會議。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所有會議紀錄由公司秘書存置。董事可悉數獲取董事會及全部

委員會之所有文件及材料。

董事之證券交易

董事會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項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紀律守則。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度內一直遵守所規定之交易標準。

董事會構成

目前，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超過三分之一之董事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於所有披露本集團董事姓名之所有公司通訊中，全體董事明確區分為執行董事、非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集團現時之做法偏

離該條文之規定。鄧予立先生擔任主席之職務，並無其他人士擔任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此架構

有助維持強而有效之領導，使決策過程具有高效率。為協助取得權力及職權之平衡，本集團之執行

管理委員會每星期均進行會議，討論有關本集團業務日常管理之事宜，並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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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一年，並須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輪值告退。於本年度內，鄭

永志先生及饒美蛟教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告退並獲膺選連任。已經收

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二零零五年年度彼等獨立於本公司之確認書。

薪酬

根據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二日之董事會決議，成立了具有明確書面職權範圍之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目前余文煥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其他委員有鄧予立先生及鄭永志先生。薪酬委員

會之大多數委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慧明女士作為負責人力資源事宜之執行董事，參加全部之薪

酬委員會會議，提供相關之資料及支持。

薪酬委員會負責制訂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並參照各人之個人資歷、經驗及在本集團

之職位釐定彼等個人之福利。現時每位執行董事根據與本集團訂立之服務協議可獲得固定之薪金，

並可根據年內本集團之整體業績及個人表現酌情獲得花紅。薪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二

零零五年年度共召開三次會議。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酬金由董事會批准。董事會確

保沒有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參與釐定其自己之酬金。

董事提名

本公司未設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負責有關委任董事之所有事宜，無論是填補臨時空缺或是增設現

任董事。執行董事考慮填補空缺（於出現空缺時）及增設現任董事（於增設視為必需時）之必要性。合

資格人選被提呈董事會全體會議或股東大會考慮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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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輪值告退

年內董事會委任之董事任期直至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於會上退任並由股東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A.4.2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本公司細則規定

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三分之一之董事須輪值告退並合資格在接受膺選連任。然而，主席及 /或董事總

經理毋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退任。董事會於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議修訂公司細則以遵守守

則條文規定。

核數師酬金

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向本集團提供核數及非核數服務。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本集團核數費用共計港幣167萬。非核數服務包括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就人力資源事宜提供

建議，以及稅務合規及規劃服務。於二零零五年年度就非核數服務支付合共港幣45萬之費用。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作為管理層代表之一名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主席擁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會計及財務管理方面之適當專業知識及經驗。鍾瑞明先生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其他委員包括余文煥先生、鄭永志先生及饒美蛟教授。

審核委員會之首要職責包括審閱本集團之內部管控系統，審閱內部審計提交之報告，審閱中報及年

報以及帳目，批准核數師提呈之年度核數計劃，審閱及批准關聯交易及監察核數師之聘任。

審核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三次會議。於二零零五年年內召開了三次會議。審核委員會亦與本集團核

數師召開沒有執行董事出席之會議。現已設立於每次審核委員會會議召開後，由核數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立即召開私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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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董事會委員會

本集團日常管理職責已授權給執行管理委員會（「執行管理委員會」）。在執行管理委員會之下，設立

有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市場管理委員會（「市場管理委員會」）。這兩個管理委員會

每週召開會議。執行管理委員會由本集團副主席擔任主席，負責制訂及實施整體政策及對本集團事

務進行管控，批准及審閱預算及對所有重大事宜進行決策。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本集團所有風

險管理事宜及檢討客戶提交之投訴。  市場管理委員會負責制訂全部市場政策，批准市場營銷人員之

一般任期和福利及決定向客戶提供服務之一般條款。

會議出席紀錄

二零零五年董事會各成員之出席率及董事會委員會會議載列如下：

已出席／合資格出席會議

董事姓名 董事會會議 審核委員會會議 薪酬委員會會議

執行董事

鄧予立 09/12 － 02/03

鄧炳森 11/12 － －

文剛銳（已退休） 02/05 － －

施滄海（已辭任） 10/12 － －

陳那華（已辭任） 01/02 － －

林岳風 12/12 － －

吳肖梅 12/12 － －

潘慧明 12/12 － －

羅啟義 01/01 － －

非執行董事

余文煥 11/12 03/03 03/03

方和 08/12 － －

鍾瑞明 09/12 03/03 －

鄭永志 12/12 03/03 03/03

饒美蛟 09/11 02/03 －


